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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 保 政 策 问 答
问 1院富裕乡负责社保费用征收的公务

员袁近期天天催乡里的小张缴纳居民医保费

用遥小张表示院自己收入比较少袁以前每年都

缴纳医保费用袁2017 年自己缴了 190 元袁
2018 年缴了 220 元曰 听说 2019 年费用又

涨到 250 元遥 但自己从来没看过病袁感觉钱

都白缴了袁所以不愿意缴费遥 小张的想法对

吗钥
答 1：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不确定的疾

病风险，医保就是用来防范化解医疗费用风

险的。基本原则是互助共济，健康的人帮助

生病的人，大家每人都拿出一小部分钱放到

一起，汇成一个大的基金池，给有需要的人

用，也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小张以前

没用到医保，不代表以后都用不到，等到小

张生病需要用钱的时候也可以获得医保的

保障，用的就是这个基金池中大家一起出的

钱。比如邻村的小王拒绝参加医保，去年得

了癌症，结果全部自费，四处借钱，掏了 20

多万元，事后算算如果参加医保，可能自己

只需要掏几万元，后悔得不得了。所以小张

参加医保绝对不亏。

另外，小张参加的是城乡居民医保，实

行政府补贴和个人缴费相结合的筹资机制。

与个人缴费相比，在整个居民医保的筹资结

构中，财政补贴占了大头。2017 年国家对每

位参保人补贴了 450 元，2018 年国家对每

位参保人补贴了 490 元，2019 年国家对每

位参保人补贴了 520 元。所以小张 2019 年

参加居民医保虽然个人缴费为 250 元，但最

终的医保参保费用至少有 770 元，可以说个

人实际只缴纳了较小的比例，国家在帮助居

民参保方面投入更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第十七条 归侨、侨眷与境外亲友

的往来和通讯受法律保护。

第十八条 归侨、侨眷申请出境，

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办理

手续。归侨、侨眷确因境外直系亲属病

危、死亡或者限期处理境外财产等特

殊情况急需出境的，有关主管部门应

当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有效证明优先办

理手续。

第十九条 国家保障归侨、侨眷出

境探亲的权利。

归侨、侨眷职工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享受出境探亲的待遇。

第二十条 归侨、侨眷可以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申请出境定居，经批准出

境定居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损

害其合法权益。离休、退休、退职的归

侨、侨眷职工出境定居的，其离休金、

退休金、退职金、养老金照发。

第二十一条 归侨、侨眷申请自费

出境学习、讲学的，或者因经商出境

的，其所在单位和有关部门应当提供

便利。

第二十二条 国家对归侨、侨眷在

境外的正当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国际

惯例，给予保护。

第二十三条 归侨、侨眷合法权益

受到侵害时，被侵害人有权要求有关

主管部门依法处理，或者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归国华侨联合会应当给予

支持和帮助。

第二十四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

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致使归侨、侨眷

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其所在单位或

者上级主管机关应当责令改正或者给

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中共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山西省宗教事务条例
第二十条 宗教教职人员跨设区的

市、县（市、区）主持宗教活动的，应当

经所在地和目的地宗教团体同意，并

由双方宗教团体分别报相应宗教事务

部门备案。

本省宗教教职人员应邀到省外或

者邀请省外宗教教职人员到本省主持

宗教活动的，应当经本省全省性宗教

团体同意，并报省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 信教公民的集体宗教

活动，一般应当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举

行，由宗教活动场所、宗教团体或者宗

教院校组织，由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

合本宗教规定的其他人员主持，按照

教义教规进行。

举行大型宗教活动的，按照国家

和省有关规定办理。

举办大型宗教活动的宗教团体、

寺观教堂应当对活动进行风险评估，

并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制定应急预

案，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保证活动安

全、有序进行。

第二十二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进

入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尊重该宗教的

信仰和习俗，遵守宗教活动场所的规

定，不得干扰正常宗教活动。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与或者

支持违法宗教活动，不得为违法宗教

活动提供场所、设施、资金、交通等方

面的便利和条件。

第二十三条 禁止在宗教院校以外

的学校以及其他教育机构传教、举行

宗教活动、成立宗教组织、设立宗教活

动场所。

禁止以举办研学旅行、夏令营、修

行营等方式，向未成年人传播宗教。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诱使、强

迫未成年人参加宗教活动。

中共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ZONG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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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

机构在调查统计违法行为或者核查统计数

据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发出统计检查查询书,向检查对象

查询有关事项；

(二) 要求检查对象提供有关原始记录

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会计资料

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

(三) 就与检查有关的事项询问有关人

员；

(四) 进入检查对象的业务场所和统计

数据处理信息系统进行检查、核对；

(五)经本机构负责人批准,登记保存检

查对象的有关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

统计调查表、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证明和

资料；

(六) 对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情况和资料

进行记录、录音、录像、照相和复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进行监督

检查时,监督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并应

当出示执法证件；未出示的，有关单位和个

人有权拒绝检查。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

构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

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相关证明和资料，不

得拒绝、阻碍检查,不得转移、隐匿、篡改、毁

弃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

表、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地方人民政府、政府统计

机构或者有关部门、单位的负责人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

法给予处分,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

构予以通报：

(一)自行修改统计资料、编造虚假统计

数据的；

(二)要求统计机构、统计人员或者其他

机构、人员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

(三)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统

计违法行为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的；

(四)对本地方、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

严重统计违法行为失察的。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

机构或者有关部门在组织实施统计调查活

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本级人民政府、

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本级人民政府

统计机构责令改正，予以通报；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任免

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一) 未经批准擅自组织实施统计调查

的；

(二) 未经批准擅自变更统计调查制度

的内容的；

(三)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

(四)要求统计调查对象或者其他机构、

人员提供不真实的统计资料的；

(五) 未按照统计调查制度的规定报送

有关资料的。

统计人员有前款第三项至第五项所列

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依法给予处分。

绛县统计局 宣

绛县医疗保障局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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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开始，脱贫摘帽地区将全面转向

乡村振兴，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方面有哪些考虑？在回答经济日报

记者上述提问时，刘焕鑫用“守住一条底线、

健全一套政策、壮大一批产业”进行了概括。

守住一条底线，就是不发生规模性返

贫。健全防止返贫动态帮扶和监测机制，对

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病因

灾等导致基本生活严重困难户开展动态监

测，及时纳入帮扶政策范围。为脱贫地区设

立了 5 年过渡期，与“十四五”规划相衔接，

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

健全一套政策，就是推动政策举措平稳

转型支持乡村振兴。把脱贫攻坚期内形成的

组织动员、要素保障、政策支持、协作帮扶、

考核督导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和机制办法借

鉴应用到乡村振兴上来。

壮大一批产业，就是推进脱贫地区特色

产业持续发展。稳定加强产业发展扶持政策

举措，引导和支持以县为单位，规划发展乡

村特色产业，实施特色种养业提升行动，建

设一批产业园、科技园和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园，推动产业特色化、品牌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是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历史性成就，也是世界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

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三农’工作重心转向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战略决策。下一步，我们将把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各方面工作做好。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还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农业农村部门将从聚焦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

资源要素流动，推进产镇、产村融合等三方面着手，投入

更多资源力量优先发展农业农村，确保农村在现代化进

程中不掉队、赶上来。

绛县经济信息中心 宣




